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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95   证券简称：精艺股份        公告编号：2013-036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芜湖精艺金属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1、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决定与郑州市亨泽储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泽储运”）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公司所持有的全资

子公司芜湖精艺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金属”）100%的股权以人民币

628.94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亨泽储运。（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2、2013年11月2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出

售全资子公司芜湖精艺金属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同意本次交易。本次交

易涉及的交易金额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2013年11月22日，公司与亨泽储运就本次交易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4、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郑州市亨泽储运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中牟县白沙镇陇南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张佩臣 

 注册资本：2000万元 

 营业执照号：410122100004959 

 主要股东：卢松柏、张佩臣 

 主营业务：仓储服务、家电、五金电料、建筑材料销售；货运代办、货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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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中转。 

2、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主要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股权出售事项

不构成关联交易。 

3、交易对方最近一期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截至2012年12月31日，亨泽储

运资产总额为8,804.07万元，负债总额为937.71万元，净资产为7,866.35万元。

2012年度，亨泽储运实现营业收入4,590.87万元，营业利润1,617.09万元，净利

润1,811.47万元。截至2013年9月30日，亨泽储运资产总额为11,012.34万元，负

债总额为1,463.38万元，净资产为9,548.96万元。2013年1-9月份亨泽储运实现

营业收入3,028.08万元，营业利润1,479.65万元，净利润1,682.6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芜湖金属100%股权。 

2、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等权利限制，也不存在任何争议、诉讼、或

仲裁事项，未被司法机关采取查封、冻结等强制措施。 

3、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公司不存在为芜湖金属提供担

保、财务资助、委托其理财的情况，芜湖金属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4、芜湖金属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芜湖精艺金属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芜湖市鸠江经济开发区万春东路88号 

 法定代表人：卫国 

 注册资本：500万元 

   设立时间：2008年1月22日 

 营业执照号：340208000002087 

 股东结构：本次交易前，芜湖金属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空调制冷配件制造、销售；金属制品（不含国家政策规定的

专控、专营项目）制造、销售。 

5、芜湖金属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数据：截至2012年12月31日，芜湖金属

资产总额为2,321.61万元，负债总额为821.81万元，应收款项总额1,838.75万元，

净资产为1,499.79万元。2012年度，芜湖金属实现营业收入3,764.21万元，营业

利润-43.93万元，净利润-64.22万元。截至2013年10月31日，芜湖金属资产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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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673.34万元，负债总额为44.4万元，应收款项总额435.43万元，净资产为628.94

万元。2013年1-10月份，芜湖金属实现营业收入1,242.82万元，营业利润-10.9

万元，净利润-20.85万元。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了“广

会所审字[2013]第13005100048号”的审计报告。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金额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双方同意按照芜湖金属2013年10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作价，本次

交易价格为人民币628.94万元（以下简称“股权转让款”）。 

2、支付方式及支付时间： 

亨泽储运同意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15日内一次性将股权转让款汇

入公司指定的账户。 

3、芜湖金属的债权和债务：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在芜湖金属原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由亨泽储

运享有与承担。本次交易完成后，芜湖金属原有债权债务仍由芜湖金属继续负责。 

4、本次交易手续的办理及相关费用的承担 

本次交易双方同意由亨泽储运负责在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后20日内协助芜

湖金属完成本次交易的变更登记手续，并于变更登记当日移交芜湖金属的管理

权，以及其他必须交付给亨泽储运的芜湖金属的印鉴、档案资料等。 

因本次交易发生的费用由亨泽储运及芜湖金属依法各自承担。因本次交易发

生的其他税、费，由各方依法各自承担。 

5、违约责任 

如果亨泽储运未能按约定按时支付股权转让款，每延迟一天，应按延迟支付

部分价款的3‰向公司支付滞纳金。 

6、协议的生效条件 

股权转让协议经双方签署并加盖各自公章后生效。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出售资产的目的：根据公司经营战略的需要，整合公司经营资源， 

减少公司核算单位，提高公司管理效率和运作效率。 

2、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仍主要从事铜加工行业和机械装备行业，公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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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3、本次交易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4、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与芜湖金属不会产生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会导

致公司发生新的关联交易事项。 

六、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议《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芜湖精艺金属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议

案》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出售资产价格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股权出售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公司按照人民币628.94万元的价格向亨泽储运出售全资子公司芜湖金

属100%的股权。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就本次交易与郑州市亨泽储运有限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3、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广会所审字[2013]第

13005100048号” 的审计报告。 

4、独立董事对公司出售全资子公司芜湖精艺金属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发表的

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